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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中苑宾馆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18号，本项目位于中苑宾

馆地下车库地下二层锅炉房。由于中苑宾馆所在地块无法接入市政热力，建设

单位采暖沿用自建锅炉房的方式，锅炉房内拟安装 3台 2.8MW（合计 12t/h）的

燃气热水锅炉，为中苑宾馆提供冬季供暖以及日常生活热水，锅炉房建筑面积

134.44m2。

本项目于 2023 年 3 月由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中

苑宾馆改造工程项目（1#主楼酒店等 8项）燃气锅炉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2023 年 3 月 30 日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予以批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2017年 10月 1日施行）682

号令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保部（公告

［2018］第 9号）及环保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

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文件的要求，受建设单位中苑宾馆有限公

司的委托，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1月对项目废气、噪声、固

废等污染源现状和各类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勘查，并收集了相关

技术资料。2025年 1月 2日-1月 5日对中苑宾馆燃气锅炉房废气、废水、噪声

等要素进行了监测，监测期间，该项目主体工程和各项设施运行正常，符合验收

监测工况条件要求。依据现场监测结果，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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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监测依据

2.1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修正、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 6月 5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修正，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7月修正版）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10月 1日

施行）

（9）《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3月 30日）

（10）《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 3月 30日）

（11）《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181号）

（1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13号）

（1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14）《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7〕1235号）

2.2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第 9号）

（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3）《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

办[2015]113号）

（4）《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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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

（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

（1）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中苑宾馆改造工程项目（1#

主楼酒店等 8项）燃气锅炉房建设项目》2024年 3月

（2）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海环审字 20230017号《中苑宾馆改造工程项目

（1#主楼酒店等 8 项）燃气锅炉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2023 年 3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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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18 号中苑宾馆地下车库地下二层锅炉

房，地理坐标为 116°19′55.085″， 39°56′42.774″，中苑宾馆东侧紧邻

北京海洋馆地上停车场，南侧紧邻北京动物园， 西侧紧邻中国银行大柳树宿舍

区，北侧隔气象路为高粱斜街 13 号院。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项目地理位置图

3.2项目建设内容

中苑宾馆改造工程项目（1#主楼酒店等 8 项）燃气锅炉房建设项目，总投

资 65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0 万元，占地面积 134.44 平米。

项目所在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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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及变化情况表

项目组成 名称 环评设计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主体工程 锅炉房
锅炉房内拟安装 3台 2.8MW（合

计 12t/h）的燃气锅炉，锅炉房

建筑面积为 134.44m2。

锅炉房内拟安装 3 台 2.8MW（合

计 12t/h）的燃气锅炉，锅炉房

建筑面积为 134.44m2。

无变化

环保工程

废气防

治措施

锅炉房内锅炉采用低氮燃烧

器，废气通过 3 根 77.15m 高烟

囱（位于中苑宾馆主楼楼顶）

达标排放（排气筒为锅炉房配

套新建）至大气环境。

锅炉房内锅炉采用低氮燃烧

器，废气通过 3根 77.15m 高烟

囱（位于中苑宾馆主楼楼顶）

达标排放（排气筒为锅炉房配

套新建）至大气环境。

无变化

废水防

治措施

锅炉系统排水和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化粪池依托中苑宾馆）。

锅炉系统排水和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

网（化粪池依托中苑宾馆）。

无变化

噪声防

治措施

选取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基

础，部分设备消音处理。

选取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基

础，部分设备消音处理。
无变化

固废防

治措施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委托当地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弃阳离

子交换树脂由更换单位回收处

置。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委托北京

海淀固废发展有限公司定期清

运；废弃阳离子交换树脂由更

换单位回收处置。

无变化

辅助工程

供电 由国家电网供应。 由国家电网供应。 无变化

供气 燃气由市政天然气管线提供。 燃气由市政天然气管线提供。 无变化

给水 给水由市政供水管网提供。 给水由市政供水管网提供。 无变化

供水 由市政自来水提供。 由市政自来水提供。 无变化

3.3原辅材料使用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见表 3-2。

表 3-2锅炉房主要原辅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年用量

1 天然气 510.72万Nm3/a

2 水 17038.74m3/a

3 离子交换树脂 400kg/5a

3.4水源及水平衡

项目锅炉为燃气锅炉，锅炉所用软化水由离子交换树脂制备，经软化后的水

由给水泵输送至燃气锅炉中加热，用量约 10402.56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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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锅炉房水平衡图

3.5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项目供暖季运行 150 天，每日运行时间为 24h，配备工作人员 10 人；非供

暖季运行 215 天，每日运行 24 小时，配备工作人员 8人。

4、环境保护设施

4.1废气

废气排放及治理措施见表 4-1。

表 4-1 废气及治理措施表

生产工艺或生产设备

名称
环保措施

排气筒高度

（m）

3台燃气锅炉 低氮燃烧器3 套、锅炉废气排放烟囱三根 77.15

4.2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为车辆进出、净化器、空调机组、空压机等设备噪声。选用低

噪声设备，安装减震基础、仓库隔声、加装隔声罩等措施。

4.3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委托北京海淀固废发展有限公司定期清运；废弃

阳离子交换树脂由更换单位回收处置，在使用四年后（现在是运行第一年），通

过检测出水水质硬度来判断是否需要更换树脂，现暂不用更换树脂。

4.4废水

项目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化粪池预处理，处理后的废水通过市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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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排入清水再生水厂处置。

4.5排污口规范化落实情况

项目废气、废水排放口依据《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DB11/1195-2015）要求进行设置，排污口标识较清晰，内容较全面，设置情况

较规范。

表 4-2现场照片

废气监测点位标识牌

废水监测点位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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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摆放位置 低氮燃烧器

4.5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65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0 万元，占总投资 29.2%。 环保

投资主要用于锅炉废气排放治理、废水治理、设备降噪、固体废物的处理等。

序号 项目 环保措施 金额（万元）

1 废气治理 低氮燃烧器 3套、锅炉废气排放烟囱三根 150

2 废水治理 污水管道防渗（化粪池依托中苑宾馆项目） 15

3 噪声治理
选取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基础，部分设备消

音处理 15

4 固废治理
废弃阳离子交换树脂委托厂家处置，生活垃圾由

北京海淀固废发展有限公司清运
10

合计 190

5、项目环评报告表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关于中苑宾馆改造工程项目(1#主楼酒店等 8项)

燃气锅炉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海环审字 20230017 号）

中苑宾馆有限公司:

一、拟建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18号中苑宾馆地 下车库地下二

层锅炉房，占地面积 134.44平方米，建筑面积 134. 44平方米，总投资 650万元，

建设 3台 2.8MW的燃气锅炉。主要问题为：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

提下，项 目建设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 响

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拟建项目建设及运营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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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建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废弃树脂。固体废物收集、处置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有关规定。

2、拟建项目固定噪声源须合理布局，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 措施，厂界执

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1类标准。

3、拟建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燃烧废气经 3根 77.1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废气排放执行北京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中“新建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标准。

4、拟建项目排放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及锅炉系统废水，废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排入市政管网，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中排

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三、 拟建项目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之日起五年内项目未能开工建设的，

本批复自动失效。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环保措施发生重

大变化的，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6、验收执行标准

6.1排放执行标准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污染物排放标准原则上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所规定的标准。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之后

发布或修订的标准对建设项目执行该标准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新发布或修订的

标准执行，故本项目污染物执行标准既满足批复标准又要执行现行标准。

6.2废气排放执行标准

废气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中“新建锅炉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执行标准及限值如表 6-1 所示。

表6-1 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类型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mg/m3，烟气黑度

除外）
执行标准

废气

氮氧化物 30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11/139-2015)

二氧化硫 10

颗粒物 5

烟气黑度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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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噪声排放标准

本项目批复要求厂界噪声执行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1类标准。具体限值如表 6-2 所示。

表 6-2 噪声执行标准（dB(A)）

监测点位
声环境功能区类

别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东、南、西、北） 1类 55 45

6.4废水排放标准

本项目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中排入公共

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具体限值如表 6-3 所示。

表 6-3 废水执行标准

类型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mg/L，pH 除外） 执行标准

废水

pH值 6.5~9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
(DB11/307-2013)

化学需氧量 500

五日生化需氧量 300

氨氮 45

悬浮物 400

可溶性固体总量 1600

总磷 8.0

动植物油类 50

7、验收监测内容

7.1废气验收监测

废气监测因子及频次见表 7-1。

表 7-1 废气监测项目与监测频次

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位置 监测频次 监测周期

废气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颗粒物、烟气黑度
排气筒 3次/天

连续

2天

7.2厂界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因子及频次见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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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厂界噪声监测情况表

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位置 监测频次 监测周期

噪声 厂界噪声 厂界四周（4个点） 2次/天（昼间、夜间） 连续 2天

7.3废水验收监测

废水监测因子及频次见表 7-3。

表 7-3 废水监测情况表

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位置 监测频次 监测周期

废水

pH值、氨氮、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可溶性固体总量、

动植物油、总磷

生活污水排放

口
4次/天

连续

2天

8、监测分析方法和质量保证措施

8.1监测分析方法

8.1.1 废气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8-1。

表 8-1废气监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

号或来源

方法检出

限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693-2014 3mg/m
3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57-2017 3mg/m3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836-2017 1.0mg/m
3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

图法
HJ/T398-2007 ——

8.1.2 噪声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8-2。

表 8-2监测噪声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号

或来源
方法检出限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 HJ 706-2014 ——

8.1.3废水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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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废水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标准号

或来源
方法检出限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6920-1986 ——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11901-89 ——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0.025mg/L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mg/L

五日生化需

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

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 0.5mg/L

动植物油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

光光度法
HJ637-2018 0.06mg/L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11893-89 0.01mg/L
可溶性固体

总量
水质 全盐量的测定 重量法 HJ/T51-1999 10mg/L

8.2质量保证措施

8.2.1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气采样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期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期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修改单、《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

行)》HJ/T 373-2007 要求进行采样。所用监测仪器均检定合格，并在检定合格

周期内使用；现场监测仪器在采样前进行标气的校准及流量校准，合格后使用。

所有监测人员持证上岗，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的规定开展工作。

8.2.2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严格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进行噪声检

测；质量保证按照国家环保局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噪声部分）执行：

测量仪器和声校准器应在检定规定的有效期限内使用；测量前后在测量的环境中

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示值偏差不大于 0.5dB（A）；测量时传声器加防风

罩。验收监测期间，天气晴，风速＜5m/s。所有监测人员持证上岗，严格按照质

量管理体系文件中的规定开展工作。

8.2.3 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质的采样、运输、保存严格按照《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9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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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采样技术方案设计技术知道》（HJ495-2009）、《水质采样技术导则》

（HJ494-2009）和《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的技

术要求进行。样品分析严格执行实验室内质量程序文件要求，样品检测做工作曲

线，10%的样品平行双样分析，10%的加标回收或 10%的质控样。检测报告按国家

环保总局《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监测数据严格

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术总负责人审定。所用检测仪器

均检定合格，并在检定合格周期内使用。所有监测人员持证上岗，严格按照质量

管理体系文件中的规定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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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验收监测结果

9.1运行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设备运行正常，各环保处理设施运行稳定，符合验收监测要求，能够保证监测结果的有效性。

9.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9.2.1废气监测结果
表 9-1 废气监测结果

生产设施名称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DB11/501-2017)

达标情

况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锅炉

2025.1.2

氮氧化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4 13 14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20 18 19 30

排放速率（kg/h） 3.3×10
-2

3.0×10
-2

3.1×10
-2

——

二氧化硫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3 ＜3 ＜3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3 ＜3 ＜3 10

排放速率（kg/h） ＜8×10-3 ＜8×10-3 ＜8×10-3 ——

颗粒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0 ＜1.0 ＜1.0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1.0 ＜1.0 ＜1.0 5

排放速率（kg/h） ＜2.4×10-3 ＜2.3×10-3 ＜2.3×10-3 ——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1 ＜1 ＜1 1 级 达标

2025.1.3

氮氧化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6 19 20 ——

达标折算浓度（mg/m3） 21 24 24 30

排放速率（kg/h） 3.3×10
-2

4.6×10
-2

4.8×10
-2

——

二氧化硫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3 ＜3 ＜3 ——

达标
折算浓度（mg/m

3
） ＜3 ＜3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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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速率（kg/h） ＜7×10
-3

＜8×10
-3

＜8×10
-3

——

颗粒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3） ＜1.0 ＜1.0 ＜1.0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1.0 ＜1.0 ＜1.0 5

排放速率（kg/h） ＜2.1×10
-3

＜2.5×10
-3

＜2.5×10
-3

——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1 ＜1 ＜1 1 级 达标

2#锅炉

2024.1.4

氮氧化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8 16 18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20 19 21 30

排放速率（kg/h） 4.2×10
-2

3.6×10
-2

3.9×10
-2

——

二氧化硫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3 ＜3 ＜3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3 ＜3 ＜3 10

排放速率（kg/h） ＜8×10
-3

＜7×10
-3

＜7×10
-3

——

颗粒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0 ＜1.0 ＜1.0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1.0 ＜1.0 ＜1.0 5

排放速率（kg/h） ＜2.4×10
-3

＜2.3×10
-3

＜2.2×10
-3

——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1 ＜1 ＜1 1 级 达标

2024.1.5

氮氧化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3） 10 19 12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12 22 14 30

排放速率（kg/h） 2.2×10-2 4.3×10-2 2.7×10-2 ——

二氧化硫

实测排放浓度（mg/m3） ＜3 ＜3 ＜3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3 ＜3 ＜3 10

排放速率（kg/h） ＜7×10-3 ＜7×10-3 ＜7×10-3 ——

颗粒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3） ＜1.0 ＜1.0 ＜1.0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1.0 ＜1.0 ＜1.0 5

排放速率（kg/h） ＜2.2×10-3 ＜2.3×10-3 ＜2.3×10-3 ——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1 ＜1 ＜1 1 级 达标

3#锅炉
2024.1.4 氮氧化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6 14 14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24 21 21 30

排放速率（kg/h） 2.8×10
-2

3.0×10
-2

2.8×10
-2

——

二氧化硫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3 ＜3 ＜3 ——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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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浓度（mg/m
3
） ＜3 ＜3 ＜3 10

排放速率（kg/h） ＜6×10-3 ＜7×10-3 ＜7×10-3 ——

颗粒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0 ＜1.0 ＜1.0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1.0 ＜1.0 ＜1.0 5

排放速率（kg/h） ＜1.8×10-3 ＜2.2×10-3 ＜2.1×10-3 ——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1 ＜1 ＜1 1 级 达标

2024.1.5

氮氧化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4 13 12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21 19 18 30

排放速率（kg/h） 3.1×10
-2

2.7×10
-2

2.3×10
-2

——

二氧化硫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3 ＜3 ＜3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3 ＜3 ＜3 10

排放速率（kg/h） ＜7×10
-3

＜7×10
-3

＜6×10
-3

——

颗粒物

实测排放浓度（mg/m
3
） ＜1.0 ＜1.0 ＜1.0 ——

达标折算浓度（mg/m
3
） ＜1.0 ＜1.0 ＜1.0 5

排放速率（kg/h） ＜2.2×10
-3

＜2.1×10
-3

＜2.0×10
-3

——

烟气黑度 林格曼，级 ＜1 ＜1 ＜1 1 级 达标

监测结果表明，锅炉废气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中“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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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噪声监测结果
表 9-2噪声监测数据表

日期 时间
测点

编号
点位

监测结果

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达标

情况

2025.1.2

昼间

1# 东厂界 50 55dB（A） 达标

2# 南厂界 49 55dB（A） 达标

3# 西厂界 48 55dB（A） 达标

4# 北厂界 48 55dB（A） 达标

夜间

1# 东厂界 40 45dB（A） 达标

2# 南厂界 40 45dB（A） 达标

3# 西厂界 40 45dB（A） 达标

4# 北厂界 40 45dB（A） 达标

2025.1.3

昼间

1# 东厂界 51 55dB（A） 达标

2# 南厂界 50 55dB（A） 达标

3# 西厂界 50 55dB（A） 达标

4# 北厂界 50 55dB（A） 达标

夜间

1# 东厂界 44 45dB（A） 达标

2# 南厂界 41 45dB（A） 达标

3# 西厂界 42 45dB（A） 达标

4# 北厂界 42 45dB（A） 达标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东、南、西、北）昼间、夜间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类标准限值要求。

9.2.3废水监测结果
表 9-3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

位置

监测

日期
监测项目 监 测 结 果（单位 mg/L，pH 值无量纲）

总排

口

2024.
1.2

-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日均值

及范围

DB11/3
07-2013

达标情况

pH值 7.8 7.7 7.9 7.8 7.7-7.9 6.5~9 达标

化学需氧量 59 58 54 59 57.5 500 达标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9.0 28.0 27.6 28.9 28.4 300 达标

悬浮物 8 7 7 8 7.5 4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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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41.8 41.0 43.2 42.4 42.1 45 达标

总磷 2.28 2.39 2.15 2.54 2.34 8.0 达标

可溶性固体

总量
676 635 678 694 670.8 1600 达标

动植物油类 0.08 0.08 0.13 0.21 0.125 50 达标

2024.
1.3

pH值 7.4 7.2 7.5 7.2 7.2-7.5 6.5~9 达标

化学需氧量 74 82 72 88 79 500 达标

五日生化需

氧量
32.2 42.8 31.4 43.2 37.4 300 达标

悬浮物 7 8 7 9 7.8 400 达标

氨氮 39.8 43.7 43.4 44.2 42.8 45 达标

总磷 2.74 2.59 2.50 2.45 2.57 8.0 达标

可溶性固体

总量
666 690 721 705 695.5 1600 达标

动植物油类 0.34 0.19 0.38 0.37 0.32 50 达标

监测结果表明，总排口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现行的北京市《水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表 2中“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

排放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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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对环评批复落实情况见表 10-1。

表 10-1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要求落实情况表

序

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1

拟建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废弃树脂。

固体废物收集、处置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有关规定。

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在收集、处置等环节

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

拟建项目固定噪声源须合理布局，采取有效的隔

声、降噪措施，厂界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1 类标准。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东、南、西、北）

昼间、夜间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限值

要求。

3

拟建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燃烧废气经 3 根

77.1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执行北京市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

中“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标准。

监测结果表明，锅炉废气经 77.15 米高排气

筒排放后，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39-2015)中“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

4

拟建项目排放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及锅炉系统

废水，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执行

北 京 市 《 水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DB11/307-2013)中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

监测结果表明，总排口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

满足现行的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DB11/307-2013）表 2 中“排入公共

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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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量控制核算

11.1废水中污染物年排放总量的核算

监测期间，本项目污水排放量 12.98m3/d，生活排口化学需氧量浓度

68.25mg/L，氨氮浓度 42.45mg/L，经计算得到：

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浓度×日排放量×365/1000000=68.25×12.98×

365/1000000=0.323 吨/年

氨 氮 年 排 放 量 = 浓 度 × 日 排 放 量 × 365/1000000=42.45 × 12.98 ×

365/1000000=0.201 吨/年

11.2废气中污染物年排放量的核算

废气污染物总量核实见表 11-1

表 11-1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年排放总量

污染物 排放速率 kg/h 年运行时间 h 年排放量 t

1#锅炉

氮氧化物 3.68×10-2 3600 0.132

二氧化硫 3.90×10-3 3600 0.014

颗粒物 1.78×10-3 3600 0.006

2#锅炉

氮氧化物 3.48×10-2 3600 0.125

二氧化硫 3.60×10-3 3600 0.013

颗粒物 1.14×10-3 3600 0.004

3#锅炉

氮氧化物 2.78×10-2 3600 0.100

二氧化硫 2.35×10-3 3600 0.008

颗粒物 1.04×10-3 3600 0.004

备注 年排放量=排放速率×年运行时间

12、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12.1结论

验收监测期间，设施正常运行，满足验收工况条件的要求。

12.1.1 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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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表明，锅炉废气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

中“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12.1.2 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东、南、西、北）昼间、夜间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类标准限值要求。

12.1.3 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总排口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现行的北京市《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表 2中“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

放限值”要求。

12.1.4 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在收集、处置等环节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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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中苑宾馆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中苑宾馆改造工程项目(1#主楼酒店等 8项)燃气锅

炉房建设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18号中

苑宾馆地下车库地下二层锅炉房

行业类别（分类

管理名录）
D4430热力生产与供应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项目场区中

心经度/纬

度

东经 116°19′55.085″，

北纬 39°56′42.774″

设计生产能力
锅炉房内拟安装 3台 2.8MW（合计 12t/h）的燃气

锅炉，锅炉房建筑面积为 134.44m2。

实际生产能

力

锅炉房内拟安装 3台 2.8MW（合计

12t/h）的燃气锅炉，锅炉房建筑面

积为 134.44m2。

环评单位
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

机关
北京市海淀区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号 海环审字 20230017 号

环评文件

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3年 4月 竣工日期 2024年 10月
排污许可证申

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

环保设施施

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

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

测单位
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

况
正常稳定

投资总概算（万

元）
650

环保投资总

概算（万元）
190 所占比例（%） 29.23

实际总投资（万

元）
650

实际环保投

资（万元）
190 所占比例（%） 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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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治理（万

元）
15

废气治理

（万元）
150

噪声治理

（万元）
15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0

烟气在线

监测系统

（万元）

0

其他

（万

元）

-

新增废水处理

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

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间
小时

运营单位 中苑宾馆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

（或组织机构

代码）

911100006259000339 验收时间 2025年 1月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

工程

允许

排放

浓度

(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

自身削减

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

程核定

排放总

量(7)

本期工程“以新

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排

放总量(10)

区域平

衡替代

削减量

(11)

排放增

减量(12)

与项目

有关的

其他特

征污染

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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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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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业执照

附件 2 排水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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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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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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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垃圾清运合同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附件 6 验收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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